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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考试大纲要求]本部分考查的知识点有：行政主体的概

念、行政主体与相关概念的区别（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行

政主体与国家公务员、行政主体与行政法主体）。 [内容指

导] 司法考试之行政主体，首先需要把握的是行政主体的概念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说的是行政机关、行政组织，

以前行政法学采用的也是行政机关、行政组织的概念。但近

几年，行政法学开始用行政主体概念取代了行政机关、行政

组织的提法。为什么要取代呢？行政主体是抽象的概念，说

行政主体，你可能不知道具体所指，说行政机关、行政组织

很具体，大家都知其所指。其实，采用抽象的行政主体概念

来取代具体的行政机关、行政组织的提法，是基于实践的需

要。在行政诉讼实践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表明用

行政主体取代行政机关、行政组织的必要性。陕西勉县新铺

乡工商所接到药店收购药材的人的举报，有药贩来推销药材

红参，收购药材的人怀疑其是假红参，因用舌尖尝一尝有麻

舌的感觉，即向工商所举报。工商所将该药贩找来，将其所

贩卖的药材扣押，要求其回去提供购进药材的合法证明，结

果，药贩走后一去不复返。工商所将药材扣押一段时间后，

见药贩不回，便将所扣押药材卖了，所得货款一半入账，一

半几个干部私下就给分了。无巧不成书，恰巧赶上年底陕西

勉县人大组织药品管理部门检查药品管理法的实施情况，发

现市场上有假红参出售，寻根溯源，得知该药材为工商所所



卖。鉴于工商所销售假药，违反了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机

关对工商所作出处罚：一是罚款，二是没收违法所得。工商

所对处罚不服，以药品管理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法院

收到该案件后，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政处罚属

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应该受理；另一种意见认为，此

案是行政机关告行政机关，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

人、其他组织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行政机关只能作被告，

不能作原告，因此，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此案。要解释这个案

件就必须引进行政主体。从法律上讲，行政机关具有双重身

份：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在大多数场合下，行政机关以行

政职权的享有者的行政主体身份出现，实施行政行为，但也

不排除行政机关在某些场合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如到商

店购买办公用品、租借办公用房等。在本案中，工商所即是

以民事主体身份出现的，因为它从事的是一种民事买卖活动

，而药品管理机关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因为它运用

的是行政职权处罚权。作为民事买卖活动，要接受有关行政

机关的管理，药品管理机关完全有权对工商所的民事买卖活

动进行处理，而作为民事主体的工商所，也当然有权对处罚

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本案如果从主体角度进行分析

，勉县法院第二种意见显然是不成立的。也正是这一个案例

，提醒我们在行政法当中对行政机关、行政组织的研究应当

从行政主体的角度切入。那么，什么是行政主体呢？行政主

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国家行政职权，

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并能由其本身

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组织。行政法首要的问题是谁有资

格进行管理，即有管理者的主体资格。对于行政主体的概念



没有必要死记硬背，关键是要把握它的几个要素。这些要素

是我们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行政主体的几个标准。 第一个要

素是作为行政主体必须享有行政职权。一个组织是否行政主

体，首先看它是否享有行政职权。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

不是行政主体，因为它不享有行政职权。行政机关之所以成

为行政主体，主要是因为它享有行政职权。既然能否作为行

政主体关键是看是否有行政职权，行政主体也就不限于行政

机关，某些社会组织如果法律、法规授予它行政职权，它也

会因这种授权而取得行政主体地位。 前段时间，在北京掀起

了一股告学校热，如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状告北京科技大学。

案情是这样的，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在一次期末考试中

作弊，被校方发现，因违反学校考试纪律，校方作出开除该

学生的决定。但决定作出后，校方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该

学生仍然在学校念书，考试也参加，成绩也给，每学期还给

注册。但到毕业时，学校说，你已经被开除，所以不给毕业

证书，不授予学位。学生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随后

不久，又发生北京大学博士生状告北京大学的事情。北京科

技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是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原因就在于它

所作出的行为都是行使国家法律、法规授予它的行政职权，

因而，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所以，我们判断一个组织

是不是行政主体，首先看的不是它是否是行政机关，而是它

是否享有行政职权。 第二个要素就是必须要能够以自己的名

义实施活动。在实际的行政活动中，由于行政机关、行政组

织是非常庞大复杂的组织系统，到底谁具有主体资格，要看

谁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为。比如说，县公安局是县政府的

组成部门，县公安局内部又设有治安科、刑侦科、法制科，



治安管理处罚一般是由治安科作出，但是如果对此处罚不服

，应该以县公安局为被告，因为治安科是县公安局的内部组

成机构，处罚是以县公安局的名义作出的。县公安局虽然是

县政府的组成机构，但县公安局在法律上是能够以自己的名

义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因而，不能以县政府作为被告，而

应以县公安局作为被告。因此，面对层级隶属庞大、复杂的

行政组织系统，我们要确定行政主体就必须看谁在法律上能

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谁就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所谓

以自己的名义，说句通俗话，就是作出一个决定，签你的名

，盖你的章。从法律上讲，就是能够依照自己的意志，独立

地作出一个决定。我不用向别人请示，也不用获得其他机关

批准，可以独立作出。当然，这里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作出

决定是指法律上具有这种行为能力，而不是事实上以谁的名

义。 第三个要素是作为行政主体必须是能够承担实施行政活

动所产生的责任的组织。在实际行政活动中，经常有某些组

织虽然在实施行政活动，但是最后责任并不由它承担。比如

说治安联防队，它的职责是维持某一地方的社会治安，在履

行这一职责的过程中，它虽然享有职权，实施活动，但最后

不是由它来承担责任，而是由委托它行使职权的公安局，因

为它与公安局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按照委托关系原理，受

托者必须要以委托者的名义实施活动，最后的责任要由委托

者承担。治安联防队尽管实施行政活动，但它却不是行政主

体。以上就是我们要把握的3个要素，这3个要素也是我们判

断一个组织是否行政主体的3个标准。如果我们作一简单的归

纳，就是行政职权的享有者、行政活动的实施者、行政责任

的承担者，三者合一，就是行政主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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